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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房屋交易税费明细表 

（仅供参考，最终核定税费请向当地政府咨询） 

 

根据目前国家政策法律规定,城市个人房产交易(买卖、赠与、继承、调换、更名等)需要征
收以下多项或全部税费: 
住房交易手续费、非住房转让手续费、产权登记费、印花税、契税、营业税、个人所得税、
公证费、鉴证费、房产测绘费、房屋安全鉴定费、房产地评估费、白蚁防治费、房产物业维修
基金等。 
以下表中的收费标准以杭州市为例，各地区会有不同程度的差异，但总体上相差不大。 
 

天下房地产法律服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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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交易手续费 

交易类型 计费基数 收费标准 收费对象 执行文号 

新建商品住房 建筑面积 3 元/㎡ 转让方 杭价房(2004)41 号文 

经济适用房 建筑面积 1.5 元/㎡ 转让方 杭价房(2004)41 号文 

存量住房 建筑面积 6 元/㎡ 双方各承担 50% 杭价房(2002)85 号文 

房改房 建筑面积 3 元/㎡ 受让方 杭价房(2002)85 号文 

收费依据 

《国家计委建设部关于规范住房交易手续费有关问题的通知》（计价格[2002]121 号） 

《浙江省物价局浙江省建设厅关于规范住房交易手续费有关问题的通知》 

从 2003 年 1 月 1 日起对住房交易按以上标准收费。 

 
产权登记费 

项目  收费标准 收费对象 执行文号 

住房 80 元 产权人 计价格（2002）595 号 

房屋产权

登记费 非住房 

建筑面积 500 ㎡以内每宗 200 元， 

500 ㎡以上—1000 ㎡的每宗 300 元， 

1000 ㎡以上—2000 ㎡的每宗 500 元， 

2000 ㎡以上—5000 ㎡的每宗 800 元， 

5000 ㎡以上的每宗 1000 元 

产权人 

房屋权证工本费 
向共有人核发房屋所（共）有权证书时，每增加一

本证书收费 10 元。 
产权人 

浙价费（2002）346 号 

计价格（2002）596 号 

收费依据 
《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规范房屋所有权登记费计费方式和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

（计价格[2002]59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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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花税 

项  目 收费标准 收费对象 

印花税 每证 5 元 产权人 

收费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施行细则》 

 

非住房转让手续费 

交易类别 计费基数 收费标准 收费对象 执行文号 

新建商品房 建筑面积 6 元/㎡收费 转让方  

存量房 建筑面积 
12 元/㎡（每宗交易手续费超过 5000

元按 5000 元） 
双方各承担 50% 

浙价服 

（2002）135 号文 

收费依据 
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建设（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参照（计价格[2002]121

号）文件制定 

 
契税 
项  目 计算基数 税率 

普通住宅 成交价格(包含的行政事业性收费) 1.5% 

其它房屋 成交价格(包含的行政事业性收费) 3% 

纳税义务 

发生时间 
纳税人签订房屋权属转移合同的当天或纳税人取得其他具有房屋权属转移合同性质凭证的当天 

免征项目 

1）对离婚后原共有房屋产权的归属人不征收契税； 

2）土地、房屋被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征用、占用后，重新承受土地、房屋权属的，是否减征或者

免征契税，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  

3）纳税人承受荒山、荒沟、荒丘、荒滩土地使用权，用于农、林、牧、渔业生产的，免征契税。 

4）依照我国有关法律规定以及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双边和多边条约或协定的规定应当予以免税的

外国驻华使馆、领事馆、联合国驻华机构及其外交代表、领事官员和其他外交人员承受土地、房

屋权属的，经外交部确认，可以免征契税。 

5）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军事单位承受土地、房屋用于办公、教学、医疗、科研和

军事设施的，免征； 

6）城镇职工按规定第一次购买公有住房的，免征；  

7）因不可抗力灭失住房而重新购买住房的，酌情准予减征或者免征； 

8）财政部规定的其他减征、免征契税的项目。 

收费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暂行条例》、《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暂行条例办法》。 

2）1997 年 10 月 1 日后发生的土地、房屋权属转移行为，适用税率为 3%，在此以前发生的房屋

权属转移行为，适用税率 6%。 

3）杭财农[1999]字 577 号杭地税政[1999]字 174 号文件规定，1999 年 8月 1 日后个人购买自用

普通住宅，暂减按 1.5%税率计征契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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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税 

项目 计算依据 税率（5%） 

个人住房 购买住房不足 2 年转让 按其取得的售房收入全额征收营业税 

个人购买普

通住房 
超过 2 年（含2 年）转手交易 免征 

个人购买非

普通住房 
超过 2 年（含2 年）转手交易 售房收入减去购买房屋的价款后的差额征收营业税 

征税依据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建设部等部门关于做好稳定住房价格工作意见的通知》(2005/05/09) 

《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 

注:（1）以上征收时间为 2005 年 6 月 1 日；（2）普通住房界限由当地政府规定； 

（3）人购买住房以取得的房屋产权证或契税完税证明上注明的时间作为其购买房屋的时间； 

 
个人所得税 

项目 政策规定 税率 

个人出售

其他自有

住房 

1）个人出售现住房后１年内重新购房的，按照购房金额大小相应退还纳税

保证金。购房金额大于或等于原住房销售额的，全部退还纳税保证金；购房金

额小于原住房销售额的，按照购房金额占原住房销售额的比例退还纳税保证金，

余额作为个人所得税缴入国库。在１年内未重新购房的，所缴纳的纳税保证金

全部作为个人所得税缴入国库。 

2）个人现自有住房房产证登记的产权人为 l 人，在出售后 1 年内又以产权

人配偶名义或产权人夫妻双方名义接市场价重新购房的，按以上政策规定免税。 

3）对个人转让自用５年以上、并且是家庭唯一生活用房取得的所得，继续

免征个人所得税。 

个人出售

已购公有

住房 

 

1）其应纳税所得额为个人出售已购公有住房的销售价，减除住房面积标准

的经济适用住房价款、原支付超过住房面积标准的房价款、向财政或原产权单

位缴纳的所得收益以及税法规定的合理费用后的余额。 

2）职工以成本价（或标准价）出资的集资合作建房、安居工程住房、经济

适用住房以及拆迁安置住房，比照已购公有住房确定应纳税所得额。 

按“财产转让

所得”项目征收个

人所得税。 

财产转让所

得，以转让财产的

收入额减除财产

原值和合理费用

后的余额， 

为应纳税所

得额税率为百分

之二十。 

征税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建设部关于个人出售住房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字(1999)278 号）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非产权人重新购房征免个人所得税问题的批复》（财税[2003]12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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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办公证费用 

项  目 费  用 

继承公证 

赠与公证 
按面积商品房、非住宅 20 元/㎡，其他房产 10 元/㎡ 

析产公证 400 元 

委托书公证 200 元 

收费依据 浙江省物价局文件浙价费[1998]506 号《关于公证收费标准的通知》 

 
申办合同鉴证费 

项 目 费用 收费对象 

合同鉴证 合同总价款的万分之二 合同当事人各承担一半 

收费依据 

《国家物价局财政部关于发布工商行政管理系统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和标准的通知》（[1992]

价费字 414 号） 

《国家计委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合同鉴证费有关问题的复函》（计办价格[2002]696 号） 

 
房产测绘费用 

项  目 计费基数 费  用 

住  房 建筑面积 0.80 元/㎡ 

非住房 建筑面积 1.20 元/㎡ 

收费依据 浙江省物价局浙价服[2003]62 号文件《关于规范定线放样测绘和房产测绘收费的通知》 

 
房屋安全鉴定费用 

每平方米（建筑面积）收费标准 
房屋类别 房屋结构 

500 平方米以内 500 平方米以上 

砖木结构 4.00 元 3.50 元 
住宅 

砖混结构 4.50 元 4.00 元 

钢筋混凝土结构 5.00 元 4.50 元 
非住宅 

不分结构 6.00 元 

收费依据 

杭州市物价局文件杭价费[2004]151 号和杭州市财政局文件杭财综[2004]547 号《关于杭州市

房屋安全鉴定收费标准的通知》 

注：房屋安全鉴定费按规定计算不足 200 元的按 200 元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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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产地评估费用 

标的总额（万元） 累进计费率% 

100 以下（含 100） 0.42 

100 以上至 500（含 500） 0.3 

500 以上至 2000（含 2000） 0.12 

2000 以上至 5000（含 5000） 0.06 

5000 以上 0.012 

收费依据 

《中介服务收费管理办法》 

《国家计委、国家土地管理局关于土地价格评估收费的通知》（计价格〔1994〕2017 号） 

《国家计委、建设部关于房地产中介服务收费的通知》（计价格〔1995〕971 号） 

杭州市物价局浙价房[2004]41 号文件 

 
白蚁防治费 

户 型 建筑面积 收费标准 

小 套 50 ㎡以下 200.00 元 
中 套 50-80 ㎡ 300.00 元 
大 套 80-100 ㎡ 400.00 元 
特大套 100 ㎡以上 500.00 元 

收费依据 

《中介服务收费管理办法》 

白蚁防治属经营服务性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经向市场物价局备案，按以上标准收取： 

注：1、以户为最小单位； 

  2、若只需检查，收取 50 元检查费； 

  3、办公用房、经营性用房的白蚁灭治收费，根据蚁害实际情况，协商作价； 

  4、住户办理手续时，请携带房产证复印件或相关证明。 
 
房产物业维修基金 

项  目 费  用 

多层建筑 按房屋建筑总造价 5%的比例，（即 35 元平方米）缴纳，预售商品房先交 3 元/平方米。 

高层建筑和别墅 
按房屋建筑总造价 5%的比例（即分别为 65 元/平方米与 45 元/平方米）缴纳；预售商品

房先交 4 元/平方米。 

物业管理办公用房 按所建造房屋的总建筑面积 3‰的比例缴纳。 

物业管理商品用房 按所建造房屋的总建筑面积 4‰的比例缴纳。 

收费时间 
商品住房在销售时，购房者与售房单位应当签订有关维修基金缴交约定。购房者应当按

购房款 2%-3%的比例向售房单位缴交维修基金。 

收费依据 

《物业管理条例》第 54 条； 

《住宅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维修基金管理办法》（建住房[1998]213 号） 

《杭州市物业管理条例》第 48 条规定按房屋总造价 5%的比例向购房人代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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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注： 

 
根据目前国家政策，房地产领域还存在其它税率，如：土地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强

制费）、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现作简要叙述如下： 

 
城市维护建设税 

项目 说  明 
备  注 

征税对象 缴纳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的单位和个人 

计税依据 
以纳税人实际缴纳的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税额为计税依据，分

别与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同时缴纳。 

税  率 
1）纳税人所在地在市区的，税率为百分之七； 
2）纳税人所在地在县城、镇的，税率为百分之五； 
3）纳税人所在地不在市区、县城或镇的，税率为百分之一。 

免征项目 中外合资企业和外资企业不征收城市维护建设税 

对出口产品退还产

品税、增值税的，不

退还已税的城市维

护建设税。对由于减

免产品税、增值税、

营业税而发生的退

税，同时退还已税的

城市维护建设税。 

纳税义务 
发生时间 

  

征税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暂行条例》 
财政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暂行条例》几个具体问题的规定 

 
教育费附加（非税率，但是一种强制性收费） 

项目 说  明 备注 

征税对象 缴纳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的单位和个人。 

计税依据 
以各单位和个人实际缴纳的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的税额为计征依据，

分别与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同时缴纳。 

税  率 教育费附加率为 3％ 

对从事生产卷烟

和烟叶生产的单

位，减半征收 

纳税义务 
发生时间 

企业缴纳的教育费附加，在销售收入（或营业收入）中支付  

征税依据 
《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 
《国务院关于教育费附加征收问题的紧急通知》（国发明电(1994)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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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产税 

项  目 说  明 备  注 

征税对象 产权所有人、经营管理单位、承典人、房产代管人或者使用人 

计税依据 
房产税依照房产原值一次减除 10%至 30%后的余值计算缴纳。具体减除幅度，
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 

税  率 
房产税的税率，依照房产余值计算缴纳的，税率为 1.2%；依照房产租金收入
计算缴纳的，税率为 12%; 

免征项目 

一、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军队自用的房产； 
二、由国家财政部门拨付事业经费的单位自用的房产； 
三、宗教寺庙、公园、名胜古迹自用的房产； 
四、个人所有非营业用的房产； 
五、经财政部批准免税的其他房产。 
六、对房地产开发企业建造的商品房，在售出前，不征收房产税；但对售出

前房地产开发企业已使用或出租、出借的商品房应按规定征收房产税。 

纳税义务 
发生时间 

1）购置新建商品房，自房屋交付使用之次月起计征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 
2）购置存量房，自办理房屋权属转移、变更登记手续，房地产权属登记机关
签发房屋权属证书之次月起计征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  
3）出租、出借房产，自交付出租、出借房产之次月起计征房产税和城镇土地
使用税。  
4）房地产开发企业自用、出租、出借本企业建造的商品房，自房屋使用或交
付之次月起计征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  

 

征税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 
《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房产税若干具体问题的解释和暂行规定》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房产税和土地使用税具体征税范围解释规定的通知》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有关政策规定的通知》（国税发(2003)8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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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增值税 

项  目 说  明 备  注 

征税对象 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地上的建筑物及其附着物并取得收入的单位和个人 

计税依据 按照纳税人转让房地产所取得的增值额计算征收 

税  率 

土地增值税实行四级超率累进税率： 
1）增值额未超过扣除项目金额 50%的部分，税率为 30%。  
2）增值额超过扣除项目金额 50%、未超过扣除项目金额 100%的部分，税
率为 40%。  
3）增值额超过扣除项目金额 100%、未超过扣除项目金额 200%的部分，税
率为 50%。  
4）增值额超过扣除项目金额 200%的部分，税率为 60%。 

该转让不包括以

继承、赠与方式

无偿转让房地产

的行为。 

免征项目 

1）纳税人建造普通标准住宅出售，增值额未超过扣除项目金额 20%的；  
2）因国家建设需要依法征用、收回的房地产。 
3）个人因工作调动或改善居住条件而转让原自用住房，经向税务机关申报核准，凡居住满五
年或五年以上的，免予征收土地增值税；居住满三年未满五年的，减半征收土地增值税。居住

未满三年的，按规定计征土地增值税。 
4）对于一方出地，一方出资金，双方合作建房，建成后按比例分房自用的，暂免征收； 
5）在企业兼并中，对被兼并企业将房地产转让到兼并企业中的，暂免征收； 
6）对个人之间互换自有居住用房地产的，经当地税务机关核实，可以免征； 

纳税义务 
发生时间 

在纳税人签订房地产转让合同之后、办理房地产权属转让（即过户及登记）手续之前。 

征税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关于土地增值税一些具体问题规定的通知》（财税字(1995)4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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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土地使用税 

项  目 说    明 备  注 

征税对象 城市、县城、建制镇、工矿区范围内使用土地的单位和个人  

计税依据 纳税人实际占用的土地面积为计税依据  

税  率 

土地使用税每平方米年税额如下： 
1）大城市五角至十元；  
2）中等城市四角至八元；  
3）小城市三角至六元；  
4）县城、建制镇、工矿区二角至四元。 

 
 
 
 

免征项目 

A： 
1）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军队自用的土地；  
2）由国家财政部门拨付事业经费的单位自用的土地；  
3）宗教寺庙、公园、名胜古迹自用的土地；  
4）市政街道、广场、绿化地带等公共用地；  
5）直接用于农、林、牧、渔业的生产用地； 
6）经批准开山填海整治的土地和改造的废弃土地，从使用的月份起免缴土地使
用税五年至十年；  
7）由财政部另行规定免税的能源、交通、水利设施用地和其他用地。 
8）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在华机构的用地。 
9）农林牧渔业用地和农民居住用房屋及土地。 
10）公共绿化用地和向社会开放的公园用地。 

 
B：下列土地的征免税，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税务局确定：  
1）个人所有的居住房屋及院落用地；  
2）房产管理部门在房租调整改革前经租的居民住房用地；  
3）免税单位职工家属的宿舍用地；  
4）民政部门举办的安置残疾人占一定比例的福利工厂用地； 
5）集体和个人办的各类学校、医院、托儿所、幼儿园用地； 

 

纳税义务 
发生时间 

1）购置新建商品房，自房屋交付使用之次月起计征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 
2）购置存量房，自办理房屋权属转移、变更登记手续，房地产权属登记机关签
发房屋权属证书之次月起计征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  
3）出租、出借房产，自交付出租、出借房产之次月起计征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
用税。  
4）房地产开发企业自用、出租、出借本企业建造的商品房，自房屋使用或交付
之次月起计征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 

 

征税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 
《国家税务局关于土地使用税若干具体问题的解释和暂行规定》 
《国家税务局关于土地使用税若干具体问题的补充规定》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有关政策规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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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占用税 

项目 说  明 备 注 

征税对象 占用耕地建房或者从事其他非农业建设的单位和个人 

计税依据 以纳税人实际占用的耕地面积计税，按照规定税额一次性征收 

税  率 

（1）以县为单位（以下同），人均耕地在一亩以下（含一亩）的地区，
每平方米为二元至十元；  
（2）人均耕地在一亩至二亩（含二亩）的地区，每平方米为一元六角
至八元；   
（3）人均耕地在二亩至三亩（含三亩）的地区，每平方米为一元三角
至六元五角；  
（4）人均耕地在三亩以上的地区，每平方米为一元至五元。 

占用鱼塘、园地、

菜地及其他农业

用地建房或者从

事其他非农业建

设，按照本条例

的规定执行。 

免征项目 

1）部队军事设施用地；  
2）铁路线路、飞机场跑道和停机坪用地； 
3）炸药库用地； 
4）学校、幼儿园、敬老院、医院用地。 
5）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用地。 
6）农村革命烈士家属、革命残废军人、鳏寡孤独以及革命老根据地、
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和边远贫困山区生活困难的农户报经县级政府批准

后可以给予减税或者免税。 
7）农村居民占用耕地新建住宅减半征收。 

 

纳税义务 
发生时间 

在经土地管理部门批准占用耕地之日起三十日内缴纳 
 

征税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 
《关于耕地占用税具体政策的规定》（（87）财农 206号） 
《关于耕地占用税减免管理的暂行规定》（（90）财农税字第 56号） 

 


